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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启动仪式现场，彩旗飘舞，气氛

热烈，宏涛地产、民生银行及新东阳

建设集团负责人分别致辞，祝贺山水

御园项目第二阶段的工程建设全面

启动，并对该项目的顺利建设和交付

寄予厚望。民生银行作为斥巨资进

驻的合作方，对项目开发前景充满期

望和肯定，并表示将对项目建设的后

续资金保障给予大力支持。项目的

施工单位，拥有特级资质的新东阳建

设集团，也对项目第二阶段的工程建

设展现出充分的信心和决心。“我们

保证将全力以赴，保质量，抓进度，给

全体业主一个满意的交代。”新东阳

建设集团副总裁卢军权信心满满做

出承诺。

上午10时，宏涛地产董事长宣布

山水御园第二阶段工程建设全面启

动，标志着山水御园第二阶段工程建

设取得实质性突破。

启动仪式后，相关领导及嘉宾来

到位于五金大道的山水御园销售中

心，考察指导项目营销工作。气氛热

烈、人气鼎盛的销售现场给他们留下

了深刻印象。

目前，山水御园即将全面结顶，后

续工程建设正在紧张有序地实施。得

天独厚的区位优势、优质的产品设计

和亲民的价格吸引了大量购房者的关

注。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建筑面积

85-126㎡小高层房源即宣告售罄，而

位置更好的沿江1号楼高层建筑面积

133-163㎡的房源，目前处于预认筹

阶段。

据了解，此前正是在政府和金融

机构积极帮扶下，促成宏涛地产与民

生银行成功合作。民生银行投入巨资

推动项目第二阶段工程建设顺利实

施，确保房源按时保质保量交付，让业

主尽快入住新家。

山水御园位于我市江南新城西

塔路与南苑路交汇处，是继溪心板块

后又一个高端居住区。作为占据城

市发展与公园江湾优质城市资源的

之地，北临永康江和华溪公园，南侧

规划有江南一小，东侧为永康四中，

项目2公里范围内规划有永康汽车南

站，农商银行总部大楼等配套设施，

周边生活圈内休闲娱乐、商业购物、

教育文化、生活服务等优质生活配套

一应俱全。

该项目前瞻规划有别墅、宽景小

高层住宅和沿江阅景高层等物业，坐

拥多重核心资源的同时，周边优质的

教育资源配套齐全，是我市难得的高

端住宅区。

山水御园第二阶段工程建设全面启动
施工方：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，按时保质保量交付

11 日上午 9 时 30
分，山水御园第二阶段工
程建设启动仪式在位于
西塔路与南苑路交汇处
的项目现场隆重举行。
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，项
目开发公司浙江宏涛地
产、民生银行、施工单位
新东阳建设集团及监理
单位等负责人，永康市房
产中介及项目的广大业
主参加了项目启动仪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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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国土资源局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

永土让告字（2016）第18号

经永康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永康市国土资源局将公开招标出让永康经济开发

区S16-0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：

※本次公告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。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它组织均可申请参加，申请

人可以单独申请，也可以联合申请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中标人。

本次出让设有保留价，未达到保留价的，则不成交。

四、本次招标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，见招标出让文件。申请人可在

永康市国土资源局门户网站（www.ykgt.gov.cn)业务公告栏的土地招拍挂公

告中查看，也可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一楼大厅查看电子屏上的公开出让文件。

需要纸质出让文件的，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三楼收储中心获取，交纳资料费

200元。

五、申请人可于2016 年8月16日至8月17日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三楼

土地收储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，获取招标出让文件。

申请人报名时，法人须带营业执照正副本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件的原

件及复印件、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在册及变更基本情况、章程、单位公章；自然

人须带有效身份证件；其他组织须带组织机构批准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

件和相关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、单位公章。委托他人参加投标的除委托人在本

局工作人员面前当面授权委托外，均应提交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

证原件及复印件。交纳投标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16时。

经审核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，具备申请条件的，我局将在2016

年8月17日16时30分前确认其投标资格。

六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活动定于2016年8月18日9时在永康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(金城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九楼)举行。本次出让活动由

永康市公证处公证。

七、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:
（一）本项目用地为带建筑方案出让，受让方应按此方案进行建设，不得任

意调整。

（二）本次招标出让的单元投放数量按报名人数来决定。

（三）联合申请的，联合申请人必须签订《联合竞投协议》，协议中要明确联

合各方的权利、义务，并明确委托其中一人填写投标书，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、签

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和领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》证书。联合

申请人竞得土地后，申请土地登记时不能分割办证。

（四）报名时所交纳的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。竞得人所缴纳的投标保证金

自动转为受让地块的定金，在末次缴纳出让金时才能全额转为土地出让金。竞

得人中标后不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作自动

放弃论处，保证金不予退还。未竞得人所交纳的投标保证金在出让活动结束次

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。投标保证金的交纳与退付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财务

室办理。

（五）竞得人在竞得地块成交后，出让人与竞得人在5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

合同。竞得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交清全部土地出让金。出让金

为该宗地块的总地价款（包含规划建筑设计方案中许可的地下空间使用权价

格，不含契税）。出让人在受让人缴清土地出让金后6个月内按现状交付土地。

（六）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按永财综［2012］132号文件另行收取，契税和印

花税按成交价格的3.05%收取。

（七）本次出让地地块以土地现状出让，出让人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，由投

标人自行勘察现场。有关具体情况可向永康市土地收储中心垂询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
联系地址：永康市华丰中路18号

联系电话：0579-87174812
联 系 人：吕先生 卢女士

永康市国土资源局
2016年7月23日

土地位置

永康经济
开发区

S16-03地
块（东至皇
城路北至
铁岭路）

建筑占地面积
（平方米）

3331.82

单元数

28

分单元占地面
积（平方米）

见：《建筑设计
方案》

土地
用途

商住

出让年限
（年）

商业40

住宅70

招标起始价
（元/平方米）

17000（含地下

空间使用费）

投标保证金
（万元/单元）

80


